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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统 计 局 文 件

沪统字〔2022〕39 号

上海市统计局关于开展2022 年年度和

2023 年月度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年度和2023 年月

度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国统办普查字〔2022〕48 号）

要求，市统计局决定于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2 月在本市范围

内开展2022 年年度和2023 年月度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核确认范围和对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有资质的建

筑业法人单位，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限额以上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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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餐饮业法人单位，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规模以上服务

业法人单位，其他有5000 万元及以上在建项目法人单位。非批发

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

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

单位。确定以上单位的标准为：

1. 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若没有相关财务指标，可用营业收入代替）。

2. 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

人单位。

3.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 万元及以

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若

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

单位没有相关的财务指标，可用商品销售额代替）。

4.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

上的住宿和餐饮业单位（若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

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没有相关的财务指标，可用营业

额代替）。

5.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法人单位。

6. 规模以上服务业：①年营业收入20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

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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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10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

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③年营业收入5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7. 其他有5000 万元及以上在建项目的法人单位：未纳入规

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

上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且在报

告期内有计划总投资5000 万元及以上在建项目的法人单位。此类

单位要求申报时有总投资5000 万元及以上在建投资项目，且为尚

未纳入规上单位范围的法人单位。

二、审核确认内容和申报材料

（一）拟纳入的调查单位

审核类型包括：新开业（投产）单位（指上年第4季度及当

年新开业（投产）的单位，下同），“规下升规上”单位，专业变

更需纳入单位，辖区变更（跨省）需纳入单位，停业（歇业）恢

复运营单位, 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发生变化的新调查

单位。

所有单位需提供的共性材料有《单位基本情况表》和营业执

照（证书）复印件。

1. 新开业（投产）单位和“规下升规上”拟纳入单位

（1）工业单位还需提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纳统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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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承诺书》；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

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同期分月工业总产值、

营业收入数据；《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205-1 表）；企业生产

经营场地入口的实地照片（需有企业名称的挂牌），生产加工现场

的设备照片；新开业（投产）单位还需提供发展改革委（经信委

或工信委）对建设项目的批复（或备案）文件复印件。新申报的

工业单位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下简称“战新”）企业，还需提

交加盖企业和直管统计机构公章的战新产品照片和战新产品信息

表，同时提交电子表格版战新产品信息表。

（2）建筑业法人单位还需提供：带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字样和住建部门公章页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3）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还需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

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若无月

度表，则提供最近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

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

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

加盖单位公章。因未缴纳增值税而缺少《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无法反映实际经营情况的企业，可按专业

要求提供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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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

活动单位还需提供：最近连续3个月的《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

单位（个体经营户）商品销售和库存》（E204-3 表）。

（4）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还需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若无

月度表，则提供最近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打印并加盖税务部

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

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

并加盖单位公章。因未缴纳增值税而缺少《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或《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无法反映实际经营情况的企业，可按专

业要求提供补充材料。

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

活动单位还需提供：最近连续3个月的《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

单位（个体经营户）经营情况》（S204-3 表）。

（5）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资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

位还需提供：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6）服务业单位还需提供：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单位

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打印并加盖税务部

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

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

并加盖单位公章；加盖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

（表一）》（小规模纳税人免此项），没有《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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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表一）》的单位，需附证明材料；利润表和纳税申报表中营

业收入不一致需要提供说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

章）；最近1个月《利润表》上营业收入达到亿元以上单位，还需

提供单位主要业务活动情况说明（包括各业务营业收入占全部营

业收入的比重）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7）其他有5000 万元及以上在建项目法人单位还需提供：

证明项目计划总投资的材料（审批核准备案文件、或购置合同、

或其他证明材料），证明项目开工的材料（施工合同和开工照片、

或购置证明材料）。

2. 辖区变更（跨省）需纳入单位。还需提供证明单位所在

地发生跨省变更的材料，材料中应说明是否已在迁出地申请退库。

3. 专业变更需纳入单位。应按照拟纳入专业要求提供相关

材料。

4. 停（歇）业恢复运营单位。还需提供加盖单位和直管统

计机构公章的复产证明材料。

5. 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产生的新单位。还需提

供证明单位变动的有关文件复印件，新单位与原单位的对应关系，

原单位同期数如何处理的相关说明，改制等变化产生的新单位的

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改制等变化产生的新的工业、批发和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服务业法人单位还需提供相应的财务资

料，具体要求与“规下升规上”单位要求一致；建筑业、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还需提供相应的资质证书，具体要求与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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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产）单位要求一致。

（二）变更主要信息的调查单位

审核类型包括：组织机构代码变更单位，单位详细名称变更

单位，建筑业资质等级变更的单位，增加工业战新企业标识的单

位和删除工业战新标识的单位。

所有单位需提供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其他证明单位发

生相应变更的材料。增加工业战新企业标识的单位还需要提供加

盖企业和直管统计机构公章的战新产品照片及战新产品信息表，

同时提交电子表格版战新产品信息表；删除工业战新企业标识的

单位还需提供加盖企业和直管统计机构公章的企业说明及附表，

说明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信息、删除战新标识原因（如因

产品停产，则应包含停产产品信息及停产原因等），附表为当年已

停产战新产品目录和现有工业产品目录等；建筑业资质等级发生

变更的调查单位还需提供变更后带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字

样和住建部门公章页面的资质证书复印件。

（三）退出的调查单位

审核类型包括：“规上转规下”需退出单位，当年没有经营活

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单位或无资质的建筑业单位，注销或吊销

需退出单位，专业变更需退出单位，辖区变更（跨省）需退出单

位，非法人单位需退出单位，所属项目上年全部完工的其他有

5000 万元及以上在建项目的法人单位，停业（歇业）需退出单位，

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退出的原调查单位，其他原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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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单位。

因非法人单位申报退出的单位，还需提供营业执照（证书）

复印件；因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申报退出的单位，申报“其

他原因需退出单位”类型，还需提供在税务部门备案的财务会计

制度报告书复印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执行会计准则制度情况说

明；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需退出的原调查单位，还需

提供证明单位变动的有关文件复印件，新单位与原单位的对应关

系，原单位同期数如何处理的相关说明等；最近1个月累计营业

收入已达到规模标准的服务业单位，申报因注销或吊销以及停业

（歇业）退出，还需提供注销或吊销证明或加盖单位公章（或财

务专用章）的单位停工证明。

三、审核确认材料报送时间和要求

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按“在地”原则，由各区统计局组织

实施，各单位须配合所在地统计局，做好相关工作，并按所在地

统计局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按时报送审核确认所需的材料。

上海市统计局

2022 年 10 月 18 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2年 10月 18日印发


